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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 保密 

信用评级报告准则 

 

为了规范本中心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，根据中国人民银

行《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公司信

用评级程序细则，就本中心企业信用评级报告制定《信用评级报告准

则》。信用评级报告应至少包括概述、声明、报告正文、跟踪评级安

排和附录等内容。对比较复杂的信用评级或特殊评级，可根据评级分

析及报告使用者的需要适当增加或调整内容，但须充分揭示出评级对

象的信用风险。 

    （一）概述部分应包括评级对象名称、主要财务数据，信用等级、

评级机构、评级项目小组成员及主要负责人、联系方式和出具报告的

时间等。评级对象如存在担保，应说明担保情况。 

    （二）声明部分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：评级机构、评级人员

与评级对象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关联关系；

评级机构与评级人员已履行尽职调查和诚信义务；评级结论是评级机

构依据评级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；评级报告仅供有关方面决策

参考；说明评级结论的时效限定。 

    （三）正文部分为完整的信用评级报告，主要包括评级报告分析

及评级结论两个部分。 

    评级报告分析部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评级对象的概况介

绍、所处经济环境的评价、所处行业的分析、评级对象公司治理结构

分析、业务运营分析、资本实力分析、财务状况分析、评级对象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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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及抗风险能力分析、评级对象偿债保障能力分析等内容。 

    评级结论应包括评级对象信用级别及释义、评级结论的主要依据

和评级观点，揭示评级对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等。 

    （四）附录部分应当收录与此次评级相关的其他重要事项。 

    （五）跟踪评级安排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。跟踪评级

安排应在首次评级报告中说明信用等级时效限定的跟踪评级时间、评

级范围、出具信用评级报告方式等内容，持续揭示评级对象的信用变

化。第一条 企业信用等级评估采用百分制量化计分，信用等级划分

为三等七级。  

第二条 根据不同企业类型，分别按不同评分标准，采用定量、

定性析，定性部分根据参数值，经验等评估，定量部分根据参数值由

计算机评估。 

第三条 评估内容及权重。其中企业的基本素质，占 20%；企业的

经营与财务状况，占 50%；企业的信用记录，占 20%；企业的发展前景，

占 10%。 

第四条 在根据计分标准换算信用等级基础上，项目责任人可根据

实际情况，对信用级别提出合理的、科学的调整建议最终由评级委员

会投票，评出最终等级。 

 


